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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济政办字〔2021〕50 号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济宁市加快推进“交房即交证”

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济宁高新区、太白湖新区、济宁经济

技术开发区、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管委会（推进办公室），市政

府各部门，各大企业，各高等院校：

《济宁市加快推进“交房即交证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市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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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加快推进“交房即交证”
工作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规范健康发展，提高新建商品

房办证效率，保证广大群众所购商品房住权与产权同步，切实保

护买卖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“交房即交证”是指新建商品房等项目组织交房时，在竣工

验收合格、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前提下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与税

务、金融机构等部门、单位联动，在交房现场为提出登记申请的

购房人办理不动产登记、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，实现购房人接收房

屋的同时即可领取产权证书。

通过加强部门协同，推进流程再造，深入信息共享集成，对

具备交房条件的项目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自愿前提下，

实现交房与申请不动产登记、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同步办理，做到

新购商品房住权和产权同步实现，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，促进全

市房地产市场规范发展，实现全市“交房即交证”工作常态化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

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内自本意见发布后新取得土地的房地产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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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行为。招标拍卖挂牌出

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中应包括“交地即办证”“交房即交

证”内容，在与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将“交地即办证”“交房即交证”

写入合同。约定“交地即办证”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交付土地

时，房地产开发企业缴齐土地出让价款和相关税费，即可办理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；约定“交房即交证”，房地产开发

企业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开发建

设，完成开发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，具备法定交房条件后，房

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，

并在交房现场配合提出登记申请的购房人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

审批服务局）

（二）完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。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取得

商品房预售许可后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签订《商品房买卖

合同（预售）》时，可以将“交房即交证”写入商品房买卖合同，

约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“交房即交证”，房地产开发企业

和购房人可以在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中增加代为办理转移登记

的委托书等相关事项，同时，明确违约责任，以维护买卖双方的

合法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管局）

（三）及时确定项目名称和楼幢门牌编号。房地产开发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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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前，及时向民政部门申请确定项目

标准名称，向公安机关申请楼幢门牌编号事项。民政部门、公安

机关应当及时受理并完成项目名称和楼幢门牌编号工作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民政局、市公安局）

（四）强化商品房项目开发建设工程监管。行政审批服务部

门严格按照规划条件办理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房地产开发

企业在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划条件实施，不得有擅自改变土地

用途、擅自调整容积率等违法违规利用土地的行为。项目建设应

该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。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，应当

及时组织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管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，城市

管理部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切实履行监管职能，严肃查处违法建

设行为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城市管理局）

（五）严格房地产开发项目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。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及审核确认的监管银行要严格履行《山东省商品房销售

条例》《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及商品房预售资

金监管政策，对商品房预售资金实施严格监管。行政审批服务部

门应当与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建立商品房预售许可信息共享机制。

商品房预售资金应当全部存入监管账户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直

接收存房价款。商品房预售资金进入监管账户后，预售人可按照

工程建设进度控制节点申请使用商品房预售资金，并不得突破规

定的监管资金留存比例。当资金总额达到既定监管额度后，预售

人方可自行提取监管额度外的资金，并优先用于预售项目工程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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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）

（六）严格执行商品房法定交付条件。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山东省城市房地产开

发经营管理条例》《山东省商品房销售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，在开发项目竣工后及时组织验收或进行分期验收，验收合格

后于 15 日内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。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

收合格并取得备案证明手续后及时申请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；在

商品房交付使用时，应当在交房现场醒目位置公示房地产开发项

目竣工验收备案证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）

（七）实施测绘工程流程再造和成果应用。加快实施“多测

合一”“多图合一”“多审合一”工作机制，登记机构通过信息

共享，直接提取前期供地、规划和商品房预售、工程竣工验收等

环节形成的测绘成果，及时办理信息入库。能够直接提取利用测

绘（权籍）成果的，不再另行要求当事人开展不动产测绘和权籍

调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市

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（八）做好“交房即交证”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。建立不动

产登记机构与相关职能部门、单位业务审批信息共享机制，通过

信息化手段整合集成业务流程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完成房地产开

发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后，3 个工作日内将信息推送至不动产

登记机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积极主动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接，设

置“交房即交证”专门受理点，统一受理各相关办理事项，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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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收取所需全部材料，并在交房当日为购房人办理不动产权证

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

（九）积极构建“验收再交房，交房即交证”新型房地产市

场环境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建商品房项目在达到“交房即交

证”条件的前提下组织交房上房活动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

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等法定义务，积极推进“交房即交证”商品

房开发建设模式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定期对房地产开发项目办理不

动产登记情况予以公示。对积极完成“交房即交证”的房地产开

发企业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纳入房地产行业信用信息评价加分

项，记入企业诚信档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）

四、有关要求

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行政审批服务、税务、银

保监、民政、公安等部门以及金融和其他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协同

合作和信息共享，认真履行各自职责，切实强化房地产项目监管，

全面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交易行为，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

效能，确保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保护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济宁军分区。

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